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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佈 

茲提述中國無線科技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三十日刊發之股東週年大
會通告（「股東週年大會通告」）。除非文義另有所指，否則本公佈所用詞彙應與股東週年
大會通告內界定者相同。

本公司董事會謹此澄清，基於疏忽之誤，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載若干資料被錯誤陳述如
下：

(i) 第5(a)項普通決議案

董事會謹此澄清，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中文本所載第5項決議案(a)段內，紅股應定義
為「當時每持有一股股份獲發一股新股份」，而不是「當時每持有四股股份獲發一股
新股份」。

(ii) 第6(e)(i)(bb)及7(d)(ii)項普通決議案

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中文本所載第6項決議案第(e)(i)(bb)分段及第7項決議案第(d)(ii)
分段內，所提述之「任何百慕達適用之法例」，應更正為「任何開曼群島適用之法例」。

(iii) 第9項普通決議案

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載第9項決議案內，建議將本公司之法定股本由�0,000,000港
元分為�,000,000,000股股份，增至「20,000,000港元分為2,000,000,000股股份」，而不是
「2,000,000港元分為2,000,000,000股股份」。

於本公佈刊發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郭德英先生及蔣超先生，非執行董事為楊曉女士
及馬德惠女士，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大展博士、謝維信先生、陳敬忠先生及楊賢足
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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